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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文件  
 

建議小組委員會在 2009-2010年度會期  
繼續進行工作  

 
 
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就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

是否有需要在 2009-2010年度立法會會期繼續進行其工作，徵詢小
組委員會委員的意見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小組委員會在 2009年 1月2日由內務委員會委任，負責研究
和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有關的人口政策及措施，並就此方面事宜

提出建議。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集中於下述各個範疇  ⎯⎯  
 

(a) 適用於家人為香港居民的內地人士的現行人口政
策，特別是出入境政策，以及有關政策對內地與香港

特區家庭的影響；  
 
(b) 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的權益，特別是關乎子女在香港

出生的內地單親人士來港和居港，以及內地與香港特

區家庭的跨境學童在港入學的出入境和行政措施；  
 
(c) 審批單程通行證申請的程序和輪候時間，以及暫時留

港的行政安排；及  
 
(d) 配偶為香港居民的內地人士使用公共服務及設施的

權利，例如公共醫療服務 (特別是產科服務 )，以及使
用此等服務和設施的收費水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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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度  
 
3.  小組委員會由李卓人議員擔任主席，自 2009年 2月起曾先
後與政府當局舉行 7次會議，並在其中兩次會議上聽取代表團體的
意見。小組委員會曾就下述主要事項作出研究  ⎯⎯   
 

(a) 和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有關的人口政策；  
 
(b) 會對有內地成員的家庭造成影響的出入境政策和措

施；及  
 
(c) 配偶為香港居民的內地婦女使用產科服務的安排。  

 
4.  關於上文第 3(b)段所述事宜，小組委員會已就改善單程通
行證及雙程通行證制度以協助內地居民與在港家人團聚一事制訂

若干建議，以供政府當局考慮及跟進 (立法會CB(2)1792/08-09(01)
號文件 )。政府當局表示會研究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及其影響，並在
適當情況下與內地當局交換意見。當局其後已於 2009年11月5日就
此向小組委員會作出匯報。政府當局表示，由於與內地當局交換

意見的工作仍在進行，故此不能就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作出總結回

應，但卻可交代當局的初步回應。政府當局會在 2010年年初，向
小組委員會匯報較具體的進展及和內地當局進一步交換意見的情

況。  
 
5.  在 2009年 7月 28日會議上，小組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議案，
促請政府當局評估香港居民的內地配偶倘在使用產科服務方面獲

得與港人婦女相同的待遇，將對產科服務政策造成何種影響，並

就此提交報告，以協助小組委員會進行跟進討論。政府當局尚未

就此作出回應。  
 
6.  在商議過程中，小組委員會鑒於跨境婚姻的數目越來越

多，曾一再要求政府當局檢討現行的人口政策及有關政策對有內

地成員的本港家庭所造成的影響。委員並認為政務司司長及有關

的主要官員應出席小組委員會的會議，討論與家庭團聚有關的事

宜。  
 
7.  預計小組委員會將需要繼續舉行會議，與政府當局跟進上

述各項事宜。  
 
 
在 2009-2010年度會期繼續進行工作的需要  
 
8.  上文各段所載的大部分事宜，例如檢討現行的人口政策、

改善單程通行證及雙程通行證制度以協助家庭團聚，以及就配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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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香港居民的內地婦女和在港並無任何婚姻關係的婦女訂定兩級

產科服務收費的制度，均屬小組委員會需要在 2009-2010年度會期
繼續研究的主要議題。除該等待議事項之外，小組委員會將於 2009
年 12月7日的會議討論跨境學童在港入學的出入境和行政措施。有
見及此，小組委員會料將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其工作。謹請小組

委員會考慮是否有需要在 2009-2010年度會期，根據其現有職權範
圍繼續進行工作。  
 
9.  請小組委員會同時注意，根據《內務守則》第 26(c)條，
小組委員會應在展開工作起計 12個月內完成工作，並向內務委員
會作出報告。若小組委員會有需要在該 12個月過後繼續工作，該
小組委員會應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，並提出充分理由，以便把

12個月的期限延長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0.  視乎委員對小組委員會繼續進行工作有何意見，小組委員

會將會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，以便小組委員會在 12個月期限過
後繼續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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